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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背景 
1.1 任务来源 

根据环境保护部（原国家环保总局）环办[2006]371号文，由济南汽车检测

中心负责制订《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

第三阶段）》标准，项目统一编号：458。 

1.2 工作过程 

2006年，环境保护部下达了《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及测量方法（中国第三阶段）》的制定任务后，济南汽车检测中心立即成立了标

准编制组，开始前期调研工作。  

从2007年开始，标准编制组人员对欧洲现行的2004/26/EC标准和美国的CFR 

PART 89及美国现行的第IV阶段的标准 CFR PART 1039进行了翻译、整理、研究。

并积极与国内外企业进行技术交流，深入了解欧美制定相关标准的原则和依据，

同时从国内企业选择了各功率段部分机型进行了摸底试验，充分了解国内企业相

关机型的排放状况。 

2008年底，标准编制组根据调研情况，确定了本标准的基本框架，并开始起

草开题报告和标准草案。 2009年12月24日，环保部科技标准司在北京市组织召

开了《非道路移动机械用压燃式发动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

三阶段）》标准开题论证会。会后，标准编制组根据开题论证会上专家提出的意

见和建议，对GB19756《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用柴油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

量方法（中国I、II阶段）》等相关标准进行了仔细研究，并与正在制定的三轮汽

车及低速货车第三阶段标准编制组进行了交流，针对两个标准试验方法和限值的

不同，我们进行了大量的实验进行了验证，以确保本标准与其他标准间的协调和

衔接。另外，标准编制组还对37kW以下发动机型主要生产企业进行了更详细的

调研，并组织协调了一批机型进行了验证。 

2011年1月，标准编制组与单缸机协会交流我国非道路柴油机第三阶段标准

制修订的技术内容；2011年6月，与工程机械工业协会挖掘机械分会讨论标准征

求意见稿初稿的技术内容，并根据探讨内容，进一步完善征求意见稿。 

2 行业概况[1] 
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机应用领域广阔，是当前无法替代的移动机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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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配套动力，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非道路用柴油机按型式可划分

为单缸柴油机、小缸径多缸柴油机、中等缸径多缸柴油机和大缸径多缸柴油机，

大缸径多缸柴油机主要应用于船舶和大型发电机组，不在本标准控制范围内，在

此不作介绍。近几年来非道路用柴油机年产量保持在300万台以上。主要应用于

农业机械、工程机械等领域。 

2.1 单缸柴油机 

我国单缸柴油机基本上以8.8kW为界，分为S系列和R系列，通常我们说的大

功率单缸柴油机一般我们指的是S系列，小功率为R系列。S系列主要是指8.8kW

以上单缸柴油机，缸径在95mm-135mm，均为卧式、水冷机型，目前该机型主要

与手扶拖拉机、微耕机配套，另外还广泛应用于园林管理、水泵、场地作业、发

电、灌溉、消防等。R系列主要是指8.8kW以下单缸机，卧式、立式、斜式均有，

风冷、水冷机型并存，直喷和涡流室兼有，主要配套手扶拖拉机、微耕机等，发

电、排灌等用途为次。 

单缸柴油机在我国内燃机行业中按台数计算约占10%，是量大面广的产品，

也是我国主要的机电出口产品之一。单缸柴油机主要配套农用排灌机具、手扶拖

拉机等农用机械。目前我国单缸机主要生产企业稳定在50家左右，占到了国内单

缸柴油机总产量的99%以上，主要有常柴、常发、时风、江动、常工等，近几年

单缸机企业产销量情况见表1。 

表1 我国单缸柴油机年产销量（2007-2011年）        单位：万台 
年份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产量 销量 产量 销量 产量 销量 产量 销量 产量 销量 
产销量情况 

865.4 864.7 668.3 662.4 777.5 775.6 865.1 862.2 849.9 832.2 

销量增幅/% 10.99 -23.40 17.09 11.17 -3.48 

    
2011年，我国单缸柴油机总产量为849.9万台，其中，配套三轮汽车和低速

货车用单缸机约为341.3万台，出口量为266.0万台，应用于非道路移动机械用单

缸柴油机在230万台左右。 

2.2 小缸径多缸柴油机 

小缸径多缸柴油机是指功率不大于100kW，缸数不大于4缸的柴油机，应用

领域是除配套轻型汽车和低速货车外，是大、中型拖拉机、中小型联合收割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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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型工程机械、船舶、排灌、发电、水泵、空压机等移动和固定机械的配套动

力。小缸径多缸柴油机基本上是增压中冷、增压等先进技术和自然吸气等技术并

存的局面。小缸径多缸柴油机全近几年产量情况见表2。 

表2 我国小缸径多缸柴油机年产销量（2007-2011年）     单位：万台 

年份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产量 销量 产量 产量 销量 产量 产量 销量 产量 销量

产销量情况 
214.9 213.3 199.8 205 303.3 297.8 334.9 334.6 326.9 329.9

销量增幅/% 16.18 -3.9 45.3 12.36 -1.4 

 

2011年，我国小缸径多缸柴油机总产量中，与非道路机械配套的比率约为

27.2%，共89万台左右。 

2.3 中等缸径多缸柴油机 

中等缸径多缸柴油机指缸径在 100-160mm 之间的 4 缸或 6 缸柴油机。是重

型汽车、工程机械的主要配套动力。生产企业主要是由大型企业（以车用柴油机

的生产企业为主）。企业已经具有相对成熟的排放控制技术，由于车用柴油机批

量大，使得如增压器、P 型喷油泵、嘴配套件保持一个相对较低价格，且该系列

机型技术集中程度高、利润大，车用柴油机国 2 排放控制技术水平对非道路柴油

机进行“移植”，开发难度和经费压力小等综合因素，使得该系列柴油机普遍采

用增压或增压中冷技术、以及喷油压力为 90-100MPa 的 P 型喷油泵等相应阶段

先进技术，在柴油机加工、配套质量完好控制之下，排放控制水平和基础较高。

目前国内约有 15 家企业生产非道路用柴油机，从 2011 年产量来看，广西玉柴、

潍柴、一汽锡柴、潍柴动力（扬州）、东风朝柴、中国重汽这 6 家企业年产量均

超过了 10 万台。详细产量见表 3。 

表3  2011年中等缸径柴油机年产超10万台企业情况    单位：万台 

序号 企业名称 主要产品型号 总产量 

1 广西玉柴 
YC6105、YC6108、YC6112|、YC4108、

YC4110、YC4112、YCD2108、YCD2115
67.7 

2 潍柴动力 WD615系列、6160、226B 71.8 

3 一汽锡柴 6110、6113、4113、4112、4110、4102 34.4 

4 潍柴动力（扬 4108、4105、4102、485系列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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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 

5 东风朝柴 
4102Q、4102BZQ、4105、6102、6102BZQ、

6105、40系列112、QD32系列 
18.1 

6 中国重汽 WD615系列等 10.1 

合计   216.3 

 
2.4 配套情况 

非道路用柴油机主要配套行业有农用机械、工程机械、发电机组等，单缸机

主要用于小型拖拉机、农机具、发电机组等，小缸径多缸柴油机主要配套大中型

拖拉机、中小型收割机、工程机械等。中等缸径多缸柴油机主要配套大型收割机

和工程机械。配套工程机械、拖拉机，以及发电机组的非道路用柴油机共计约350

万台左右。 

工程机械方面，根据内燃机协会的统计，2011年我国配套内燃机的工程机械

产品销量达到80万台，具体应用领域见表4。2009年下半年至2011年初，工程机

械产量快速增长，而后出现了连续几个月的下滑，2011年工程机械行业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长17%。根据工程机械行业经济运行态势，在外部环境没有明显变化的

情况下，从2012年开始，行业将回归平稳发展的态势。 

表4  2011年工程机械配套情况       单位：台 

主要配套领域 数量 

挖掘机 173712 

装载机 246981 

推土机 13094 

平地机 5059 

工程起重机 35457 

叉车 313847 

压路机 21617 

摊铺机 3266 

合计 813003 
 

拖拉机方面，根据内燃机协会的统计，2011年我国共有174家拖拉机生产企

业，共销售各类拖拉机27.8万台，其中大中型拖拉机销售40.2万台，同比增长

18.20%，小型拖拉机销售237.6万台，同比增长5.19%。从我国拖拉机需求动力分

析，近几年拖拉机产销量的持续增长得益于农机补贴和更新需求，预计“十二五”



 5

期间，拖拉机市场仍将持续高位运行。 

发电机组方面，根据内燃机协会统计，2011年功率小于560kW的发电机组产

量约8.5万台台，内销约6万台，占总产量的69.4%。详细统计见表5。2011年全国

电力供应形势总体为平衡偏紧，内燃发电机组行业2011年完成工业总产值86.46

亿元，同比增长21.2%，发展呈平稳增长态势。 

表5   2011年发电机组行业产品销售情况      单位：台 

功率范围/kW 内销 出口 
功率＜10 41852 18949 

10≤功率＜100 7330 3734 
100≤功率＜200 3745 1287 
200≤功率＜300 2589 760 
300≤功率＜400 1951 785 
400≤功率＜500 1537 448 

合计 59004 25963 

 

2.5 保有量情况 

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没有专门的非道路发动机保有量方面的统计数据。根据

“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环境污染物排放关键技术标准研制》的研究

统计，2008年我国各类用途的非道路发动机的保有量约为4800多万台。其中，非

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保有量最大，占总保有量的将近一半，详细保有量分布见

图1。从图中可以看出，我国非道路发动机中，以非道路移动式发动机（包括移

动机械用柴油机、小型点燃式发动机，船舶发动机，铁路机车内燃机）为主，占

总保有量的70%以上，其中，以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保有量最大，占总保有

量的将近一半，船舶发动机和铁路机车内燃机保有量相对较少，但单机的功率很

大，一般非道路柴油机最大功率不会超过560kW，而内河船用发动机最高功率可

达上千kW，铁路内燃机的功率则在几千kW。小汽油机的保有量占总保有量的

20%。自2008年以来，非道路发动机的增长仍以非道路移动机械为主，船舶发动

机增长趋缓，铁路内燃机车的保有量变化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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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我国非道路用发动机保有量分布[2] 

2.6 柴油消耗量情况 

2005年以来，我国的柴油年消耗量开始突破1亿吨，根据“十一五”国家科

技支撑计划课题《环境污染物排放关键技术标准研制》的研究估算，其中约有60%

左右用于非道路发动机。各类用途非道路发动机的柴油年消耗量图2所示，非道

路移动机械（包括农业机械和工程机械）的柴油消耗量约占36%，是各类非道路

发动机中柴油消耗量最大的。 

农业移动机械,
1454.01, 22%

农用运输车,
1915.79, 29%

工程机械,
896.7, 14%

铁路机车,
516.5, 8%

船舶,
1013.34, 15%

固定式, 821.4 ,

12%

 
图2 各类非道用发动机的燃油消耗量及比例[2] 

2.7 进口二手机械情况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国内部分工程机械（主要是挖掘机）的

产销量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造成了国外（主要是日本）大量的二手工程机

械涌入我国。近几年来年进口旧挖掘机与国内新生产挖掘机的销售量对比见表6。 

表 6  进口二手挖掘机与国内新生产挖掘机销售量对比[3] 

年     度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进口旧挖掘机销售量（台） 18014 18900 26500 27000 14800 3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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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挖掘机销售量（台） 33462 47518 68400 83000 95012 165804

旧机与新机销量比（%） 53.8% 40% 38.7% 32.5% 15.7% 19.8% 

国产品牌新机销量（台） 7696 10930 16400 19920 24713 46928 

旧机与国产新机销量比例（%） 234% 173% 162% 135% 60.0% 69.9% 

 
2007 年我国发布了 JB/T10694-2007《进口二手挖掘机验收规范》，针对二手

机械的发动机尾气排放方面规定：2009 年 10 月 1 日前，应符合中国非道路移动

机械用柴油机第一阶段排放标准要求；2009 年 10 月 1 日后，应符合中国非道路

动机械用柴油机第二阶段排放标准要求。 

3 标准修订的必要性分析 
3.1 大气污染物减排需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第24章加

大环境保护力度第一节强化污染物减排和治理中写到：“加大机动车尾气治理力

度。深化颗粒物污染防治。加强恶臭污染物治理。建立健全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

控机制，控制区域复合型大气污染。” 

在《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进一步完善移动源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体系。首先，以氮氧化物、颗粒物和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排放

控制为重点，提高机动车新车排放控制要求，建立健全非道路机械、船舶、铁路

机车排放标准，研究建立有毒有害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标准的可行性。其

次，完善在用机动车、非道路机械排放标准和监督管理技术规范，研究建立重型

柴油车、非道路移动机械车载测量排放标准，加强在用车和发动机符合性的监督

管理。第三，加强国际机动车排放技术法规协调，积极跟踪和参与机动车、非道

路移动机械、燃油等技术法规制订，推进机动车排放标准与国际接轨。 

《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中关于开展非道路移动源污染防

治中提到：推进非道路移动机械和船舶的排放控制。2013 年，实施国家第Ⅲ阶

段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标准和国家第Ⅰ阶段船用发动机排放标准。 

3.2 行业发展带来的主要环境问题 

进入 21 世纪以来，我国内燃机行业迎来了其高速发展期，从 2001 年到 2009

年，内燃机产量从 1783.63 万台增长为 6700 万台，短短 9 年时间，内燃机的产

量增长了 270%。2001-2009 年我国内燃机行业产量变化状况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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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2009年我国内燃机产量变化情况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年份

产
量
/
万
台

 

图 3  2001-2009 年我国内燃机行业产量变化情况 

对内燃机行业来说，不管是柴油机还是汽油机，不管是道路车辆还是非道路

车辆，他们带来的主要污染是基本相同的，主要就是空气污染和噪声污染。柴油

机废气中含有 150～200 种不同的化合物，其中对人危害最大的有一氧化碳、碳

氢化合物、氮氧化合物、及颗粒物。这些污染物，对人体的健康损害非常严重—

刺激呼吸道，使呼吸系统的免疫力下降，导致暴露人群慢性气管炎、支气管炎及

呼吸困难的发病率升高、肺功能下降等一系列症状。尾气中所含的强致癌物质—

苯类物质，会引发肺癌、甲状腺癌等。柴油机各种排气污染物对人体的危害见表

7。 

表 7   柴油机各种主要排气污染物对人体的危害 

污染物 危害 症状 派生污染 

CO 循环系统 
神经系统 

破坏血液输氧，造成类似煤气中毒症状 
损害思维和感觉，头痛、慢化反射，降低

身体灵巧度，减弱运动的能力等 
 

HC 

神经系统 
造血系统 
呼吸系统 
其他 

神经衰弱 
贫血 
降低人体对呼吸道传染的抵抗力 
致癌 

光化学烟雾 

NOX 
循环系统 
呼吸系统 
感觉器官 

破坏血液输氧 
肺气肿、支气管炎、肺部疾病 
各类眼疾 

光化学烟雾 
酸雨 

颗粒物 呼吸系统 
其他 

支气管炎、肺部疾病 
含多种致癌物质 灰霾等 

 

3.3 促进内燃机行业可持续发展 

2009年10月1日，我国对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开始实施GB20891-2007标

准第II阶段排放控制要求，新标准的实施，加快了企业资金投入和新技术的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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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产品性能和排放状况得到了改善。同时我们发现该标准的要求相对车用机排

放标准要求要宽松的多，加上对非道路柴油机的排放控制较晚，目前非道路用柴

油机的排放水平仅相当于车用发动机第II阶段排放水平。为了满足国家日益严格

控制环境污染的政策要求，并促进我国内燃机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有必要制定更

加严格的标准。 

4 主要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相关标准研究 
4.1 ISO 标准 

国际标准化组织International Standard Organized（ISO）是由各国标准化团体

组成的世界性的联合会。ISO标准一般涉及试验方法、术语、规格、性能要求

等。我国于1978年加入ISO，在2008年10月的第31届国际化标准组织大会上，

中国正式成为ISO的常任理事国。 

ISO 8178《往复式内燃机排放测量》系列标准目前共有11部分（见表8），每

一部分对往复式内燃机排放测量做了相应规定。欧洲和美国非道路用柴油机的试

验方法均按照ISO 8178《往复式内燃机排放测量》制定。ISO 8178标准作为一项

国际通用试验准则，为一系列标准，适用范围较宽，并且没有制订排放限值。例

如对小型柴油机，规定了试验台测量方法（ISO8178-1《往复式内燃机排放测量

第一部分：污染物测量方法》）；对那些不能在试验台测试的大型柴油机，制定了

面向现场的测试方法（ISO8178-2《往复式内燃机排放测量第二部分：现场条件

下污染物的测量》）。 

表8  ISO8178系列标准 

标准号 标准名称 

ISO8178-1:2009 往复式内燃机排放测量 第 1 部分：气体和颗粒排放物的试

验台测量 

ISO8178-2:2008 往复式内燃机排放测量 第 2 部分：气体和颗粒排放物的现

场测量 

ISO8178-3:1996 往复式内燃机排放测量 第 3 部分：稳态条件下排气烟度的

定义和测量方法 

ISO8178-4:2009 往复式内燃机排放测量 第 4 部分：不同用途发动机的试验

循环 
ISO8178-5:2008 往复式内燃机排放测量 第 5 部分：测试燃油 
ISO8178-6:2001 往复式内燃机排放测量 第 6 部分：测量结果和检测报告 
ISO8178-7:1997 往复式内燃机排放测量 第 7 部分：发动机系族定义 
ISO8178-8:1997 往复式内燃机排放测量 第 8 部分：发动机系组定义 

ISO8178-9:2001 往复式内燃机排放测量 第 9 部分：在瞬态条件下工作的压

燃式发动机排气烟度排放物的试验台测试循环和测试程序 
ISO8178-10:2003 往复式内燃机排放测量 第 10 部分：在瞬态条件下工作的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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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式发动机排气烟度排放物的现场测试循环和测试程序 

ISO8178-11:2006 往复式内燃机排放测量 第 11 部分：非道路移动机械用发动

机瞬态工况下气体和颗粒排放物的试验台测量 
 

在ISO8178-4《往复式内燃机排放测量第4部分：不同发动机的试验循环》中，

定义了不同用途柴油机的试验循环，所有的试验循环都是在基础试验循环11工况

（见图4）的基础上，对不同的点进行取舍，采用不同的加权而形成的。基准试

验循环包括怠速点11，中间转速点6、7、8、9、10，额定转速点1、2、3、4、5。

由1到5对应的负荷分别为100%、75%、50%、25%、10%，不同的工况点有着不

同的加权系数。 

 
图4  ISO8178-4基准试验循环 

非道路柴油机根据不同的发动机用途有三种不同的试验循环，分别为八工

况、五工况和六工况。试验循环见图5。八工况应用于非恒定转速工作下的发动

机，例如工程机械、农业机械、叉车等所用发动机；五工况应用于恒定转速工作

下的发动机，例如发电机组、排灌水泵、除草机等所用发动机；六工况应用于在

非恒定转速下工作，功率小于18kW的发动机除可用五工况外，可选用的一种试

验工况。例如除草机、空气压缩机等所用发动机。 

 

图5 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试验循环 

4.2 欧盟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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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发展历程 

1998 年 2 月 27 日，第一个欧洲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排放法规以立法形

式通过，即 97/68/EC 指令。该法规分为两个阶段：第 I阶段于 1998 年实施；第

II阶段于2001~2004年执行，法规的实施时间因柴油机功率输出大小不同而不同。

排放法规涵盖的设备有：工业用钻机、压缩机、轮式装载机、推土机、非公路用

卡车、挖掘机、叉车、道路养护设备、铲雪机、机场地面支持设备、塔吊和移动

式起重机。该法规不包括轮船、机车、飞行器和发电机组用柴油机。 

在 2000 年 12 月 18 日，欧洲委员会对 Directive 97/68/EC 提出了修正案，将

功率小于 19kW 的非道路用汽油发动机纳入其中。以 COM（2000）840 文档出

版的该提案，使欧洲与美国现行的小型发动机的排放标准在更大范围内取得一

致。 

在 2002 年 12 月 27 日对 97/68/EC 指令进行第三次修订为 2004/26/EC 指令。

控制范围增加了内河船、机车、轮轨用柴油机，提出了非道路柴油机的 IIIA、IIIB、

IV 阶段的要求。 

4.2.2 适用范围 

欧盟因为单缸机数量较少，且通过协会来进行管理，因此在非道路标准中没

有进行管理，为了与美国排放法规相对性，从第三阶段开始，功率下限调整为

19kW。 

第I阶段，功率范围从37kW到560kW的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第II阶段

功率范围从18kW到560kW的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第Ⅲ阶段分为IIIA和IIIB

两个阶段，IIIA阶段功率范围从19kW到560kW的非道路用柴油机；IIIB阶段功率

范围从37kW到560kW的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第IV阶段功率范围从56kW到

560kW的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  

4.2.3 排放限值及实施日期 

柴油机各阶段排放限值及实施时间，见表9。根据表9，对比欧盟法规第II和

IIIA限值及实施时间我们可以发现，根据功率段的不同，从第II阶段过渡到IIIA

阶段，用了3至6年的时间，这主要是因为不同功率段的发动机采用不同的排放控

制技术所导致的。从排放限值来看，从第II阶段过渡到IIIA阶段，主要是加严了

NOX和THC的控制要求，CO的限值没有改变，PM也仅仅是19kW到37kW之间的

机型加严了12.5%。而NOX和THC根据功率段的不同，加严了21%到43%。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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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IIIA阶段主要就是加严对NOX和THC的控制。同样对比IIIA和IIIB，主要加严

了PM排放限值，加严幅度在90％以上，因此IIIB阶段需要采用颗粒捕集器等后处

理系统。IV阶段比IIIB又大幅加严NOX的控制要求，加严幅度在80％以上，说明

IV阶段的时候SCR或EGR和颗粒捕集器都要使用。 

表9 欧盟非道路柴油机污染物排放限值及实施时间 

排放限值（g/kWh）  
标准 
阶段 功率段划分（kW） 

CO THC HC+NOX NOX PM 
实施日期 

37≤P＜75 6.5 1.3  9.2 0.85 
75≤P＜130 5.0 1.3  9.2 0.7 欧 I 

130≤P≤560 5.0 1.3  9.2 0.54 

1998.07.01 

18≤P＜37 5.5 1.5  8.0 0.8 2000.01.01 

37≤P＜75 5.0 1.3  7.0 0.4 2003.01.01 

75≤P＜130 5.0 1.0  6.0 0.3 2002.01.01 
欧 II 

130≤P≤560 3.5 1.0  6.0 0.2 2001.01.01 

19≤P<37 5.5  7.5  0.6 2006.01.01 

37≤P<75 5.0  4.7  0.4 2006.01.01 

75≤P<130 5.0  4.0  0.3 2006.01.01 
欧 IIIA 

130≤P≤560 3.5  4.0  0.2 2005.07.01 

P:37≤P<56 5.0  4.7  0.025 2011.01.01 

N:56≤P<75 5.0 0.19  3.3 0.025 2011.01.01 

M:75≤P<130 5.0 0.19  3.3 0.025 2011.01.01 
欧 IIIB 

L:130≤P≤560 3.5 0.19  2.0 0.025 2010.01.01 

R:56≤P<130 5.0 0.19  0.4 0.025 2014.01.01 
欧 IV 

Q:130≤P≤560 3.5 0.19  0.4 0.025 2013.01.01 
 

4.2.4 试验循环 

标准在第I、II和IIIA阶段，使用ISO8178中的稳态试验循环（NRSC），根据

发动机类型的不同，又规定了不同的试验循环，比如用在工程机械、农用机械上

的非恒定转速的发动机，使用八工况循环，用在发电机组、水泵上的恒定转速发

动机使用五工况循环。在ⅢB和IV阶段除了稳态循环外，又增加了瞬态试验循环

（NRTC），瞬态试验循环仅用于IIIB、IV阶段非恒定转速的发动机。 

对于非恒定转速柴油机进行八工况循环，例如工程机械、农业机械用柴油机，

见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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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非恒定转速柴油机试验循环 

工况号 转速 负荷（%） 加权系数 

1 额定转速 100 0.15 
2 额定转速 75 0.15 
3 额定转速 50 0.15 
4 额定转速 10 0.1 
5 中间转速 100 0.1 
6 中间转速 75 0.1 
7 中间转速 50 0.1 
8 怠速 - 0.15 

 

第I、II和IIIA阶段，对于恒定转速柴油机进行五工况循环，例如发电机组、

水泵等用柴油机，见表11。 

表11  恒定转速柴油机试验循环 

工况号 转速 负荷% 加权系数 

1 额定转速 100 0.05 
2 额定转速 75 0.25 
3 额定转速 50 0.3 
4 额定转速 25 0.3 
5 额定转速 10 0.1 

 

在IIIB和IV阶段，引入了NRTC（瞬态试验循环），类似于车用机的ETC试验

循环，该试验循环只适用于非恒定转速的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只是时间有

所缩短，整个试验循环为1238秒，试验循环见图6。 

 

图6  NRTC试验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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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耐久性要求 

从III阶段开始，增加了有效寿命的概念，有效寿命指的是发动机在表10规定

的时间内，各污染物排放结果要满足标准限值的要求。不同功率段的发动机，其

有效寿命也是不一样的，各功率段发动机的有效寿命见表12。标准要求至少选择

发动机有效寿命的1/4来进行耐久性试验，制造厂应以良好的工程方法为基础，

采用能够代表在用发动机排放性能劣化的试验循环，运行耐久性试验。试验可以

在认证机构的进行也可以在发动机制造厂进行，但要在型式认证机构的有效监督

下。在通过耐久性试验确定发动机各污染物的劣化系数。在整个耐久性试验过程

中至少测试3次排放，应在磨合期结束时、耐久性试验结束时、耐久性试验期间

选择的几个间隔点进行排放测试。 

表 12 有效寿命要求 

柴油机类型 有效寿命（小时） 

≤37kW（恒转速） 3000 
≤37kW（非恒转速） 5000 

>37kW 8000 
 

劣化系数的计算方法，举例如表13。 

表13 最小二乘法计算柴油机裂化系数 

  试验时间 x 排放数值 y 备注 

1 0 2.23 

2 1000 2.26 

3 2000 2.28 

a 0.000025   

b 2.232    

  
  
  
  
  

4 8000 2.432  y=ax+b 

5 0 2.232    

加法计算 0.200  不带后处理 
劣化系数 DFs 

乘法计算 1.090  带后处理 

 

如表13所示，一台37kW以上的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它的有效寿命为

8000小时，我们可以选择有效寿命的1/4，也就是2000小时来进行耐久性试验，

发动机磨合完毕进行第一次排放测试，CO的结果为2.23，1000小时的时候CO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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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为2.26，2000小时的时候结果为2.28。那么根据最小二乘法公式，我们可以

计算出a，b的结果，如表13所示，这样根据公式y=ax+b，任何时间点的排放结果

都能够计算出来，8000小时的时候计算得到2.432，0小时的时候结果为2.232。在

根据发动是否有后处理，可以算出劣化系数（DFs）。不带后处理使用加法计算：

DFs=2.432-2.232=0.200，带后处理是用乘法计算DFs=2.432/2.232=1.090。 

4.2.6 基准燃油参数 

随着标准限值的提高，发动机需要采用更先进的排放控制技术，例如高压共

轨、单体泵、EGR、DOC等，这样技术对燃油品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如硫含

量过高，会生成大量的硫酸盐，会加速燃油系统的磨损，甚至造成喷油器的阻塞，

影响燃油系统的正常工作，同时硫含量过高会严重影响排气候处理系统的正常工

作，造成硫中毒等。因此从ⅢA阶段开始，燃油硫含量降到了300ppm，从IIIB阶

段开始，硫含量降到了10ppm，与车机第VI阶段燃油硫含量一致。各阶段燃油主

要参数对比见表14。 

表14  欧盟各阶段基准燃油参数 

参数 十六烷值 硫含量（ppm） 

标准 最小 最大 最小 最大 

欧I、欧II 45 50 1000 2000 

欧IIIA 52 54 / 300 

欧IIIB、欧IV / 54 / 10 

 
4.3 美国法规 

4.3.1 标准发展历程 

美国是世界上控制非道路用柴油机尾气排放最早的国家。美国国家环保局

（EPA）从 1990 年开始着手研究和限制非道路用柴油机的尾气排放。1998 年 8

月 27 日，EPA 签署了 40 CFR PART89 法规，规定了非道路用柴油机第一、二、

三阶段排放标准。 

40 CFR PART 1039 是美国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第四阶段的排放标准，该

标准从 2008 年份功率段逐步开始实施，从 2008 年到 2014 年是本标准的过渡期，

过渡期内有相应限值要求，2014 年以后，正式实施第四阶段限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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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适用范围 

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功率小于 37kW 船用柴油机。 

4.3.3 排放限值及实施日期 

Tier1到Tier3，各功率段排放限值及实施时间，见表15。 

表15 排放限值实施时间  

排放限值（g/kWh） 
功率（kW） 阶段 实施时间 

NOX THC NMHC+NOX CO PM 
Tier1 2000 / / 10.5 8.0 1.0 P<8 Tier2 2005 / / 7.5 8.0 0.80
Tier1 2000 / / 9.5 6.6 0.808≤P<19 Tier2 2005 / / 7.5 6.6 0.80
Tier1 1999 9.2 / / / / 19≤P <37 Tier2 2004 / / 7.5 5.5 0.40
Tier1 1998 9.2 / / / / 
Tier2 2004 / / 7.5 5.0 37≤P <75 
Tier3 2008 / / 4.7 5.0 0.4 

Tier1 1997 9.2 / / / / 
Tier2 2003 / / 6.6 5.0 75≤P <130 
Tier3 2007   4.0 5.0 0.30

Tier1 1996 9.2 1.3 / 11.4 0.54
Tier2 2003 / / 6.6 3.5 130≤P <225 
Tier3 2006 / / 4.0 3.5 0.20

Tier1 1996 9.2 1.3 / 11.4 0.54
Tier2 2001 / / 6.4 3.5 225≤P <450 
Tier3 2006 / / 4.0 3.5 0.20

Tier1 1996 9.2 1.3 / 11.4 0.54
Tier2 2002 / / 6.4 3.5 450≤P ≤560 
Tier3 2006 / / 4.0 3.5 0.20

Tier1 2000 9.2 1.3 / 11.4 0.54P >560 Tier2 2006 / / 6.4 3.5 0.20
 

Tier 4功率段划分与前3各阶段有些区别，各功率段更趋向于欧洲的划分，详

细划分功率段见图7。 

 

 
 

图7  PART89与PART1039功率段划分区别 
 

Tier 4从2008年开始实施，2008年到2014年为标准的过渡时期，2014年后正式

实施Tier4，在过渡期相比Tier 3只是加严了NOx的排放限值，过渡期结束后又加

严了颗粒物的限值要求，这样既给企业留出了足够的时间进行产品升级也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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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到第四阶段造成的产品价格激增。 

详细过渡时期各个功率段排放限值见表16。2014年及其之后的发动机排放限

值见表17。 

表16  Tier4 过渡时期排放限值 

排放限值（g/kWh） 功率（kW） 实施日期 
CO NMHC NMHC+NOX NOX PM 

P<19 2008 6.6 / 7.5 / 0.40 
19≤P <56 2013 5.0 / 4.7 / 0.03 

56≤P <130 2012-2014 5.0 0.19 / 0.4 0.20 
130≤P ≤560 2011-2014 3.5 0.19 / 0.4 0.20 

P >560 2011-2014 3.5 0.19 / 3.5 0.20 
 

表17  2014年及其之后的发动机排放限值 

排放限值（g/kWh） 
功率（kW） 范围 

CO NMHC NMHC+NOX NOX PM 
P<19 全部 6.6 / 7.5 / 0.40 

19≤P <56 全部 5.0 / 4.7 / 0.03 
56≤P <130 全部 5.0 0.19 / 0.4 0.02 
130≤P ≤560 全部 3.5 0.19 / 0.4 0.02 

发电机组 3.5 0.19 / 0.67 0.03 P >560 
非发电机组 3.5 0.19 / 3.5 0.04 

 
4.3.4 试验循环 

Tier 1 到 Tier 3，非恒定转速柴油机测试循环采用八工况循环，如工程机械、

农用机械用柴油机，恒定转速柴油机测试循环采用五工况循环，详细试验循环见

表 18、表 19。Tier 4 加入瞬态试验循环，具体试验循环与欧盟一致，瞬态测试循

环不适用于恒速发动机和 560kW 以上的发动机。不同功率段实施时间不同，各

功率段瞬态试验实施时间见表 20。 

表18 非恒速柴油机8工况测试循环 

工况号 转速 负荷（%） 加权系数 
1 额定转速 100 0.15 
2 额定转速 75 0.15 
3 额定转速 50 0.15 
4 额定转速 10 0.1 
5 中间转速 100 0.1 
6 中间转速 75 0.1 
7 中间转速 50 0.1 
8 怠速 -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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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9 恒速柴油机5工况测试循环 

工况号 转速 负荷% 加权系数 
1 额定转速 100 0.05 
2 额定转速 75 0.25 
3 额定转速 50 0.3 
4 额定转速 25 0.3 
5 额定转速 10 0.1 

 
表 20 瞬态试验循环实施时间 

功率 P（kW） 实施时间（年） 
P< 19  2013 

19 ≤ P < 56  2013 
56 ≤ P < 130  2012 
130≤ P< 560  2011 

 
4.3.5 有效寿命、召回期和质保期 

（1）有效寿命（useful life） 

EPA的有效寿命与欧盟基本是一样的，只是因为控制范围的不同，增加了

19kW以下发动机的有效寿命规定。同时有效寿命还有年限的规定，小时数和年

限，以先到为准。耐久试验时间为柴油机有效寿命的20%～30%，一般选取25%。

通过耐久性试验确定劣化系数。在整个试验过程中至少测试3次排放，即0小时，

中间小时、耐久试验结束时，根据最小二乘法计算劣化系数，有效寿命的规定见

表21。 

表21 有效寿命的规定 

有效寿命 功率 

（kW） 
工作特性 额定转速 

时间（小时） 年限（年） 

P＜19 恒速/非恒速 任何转速 3000 5 

恒速 ≥3000 3000 5 

恒速 ＜3000 19≤P＜37 

非恒速 任何转速 
5000 7 

P≥37 恒速/非恒速 任何转速 8000 10 

 

（2）召回期（recall） 

标准中规定，根据发动机的额定功率和额定转速确定需要召回检测的周期。

然而，召回发动机的类型不需要考虑发动机实际使用的年限或工作时间。 

1）对于额定功率小于 19kW 的所有发动机和额定功率小于 37kW 并且额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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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速大于或等于 3000r/min 的恒速发动机，需要召回检测的周期是 2250 小时或 4

年，以先到者为准。 

2）对于额定功率大于或等于 19kW 并小于 37kW 的所有其它发动机，需要

召回检测的周期是 3750 小时或 5 年，以先到者为准。 

3） 对于额定功率大于或等于 37kW 的所有发动机，需要召回检测的周期是

6000 小时或 7 年，以先到者为准。 

关于召回期的规定见表 22。 

表 22 召回期的规定 

召回期 功率 

（kW） 
工作特性 额定转速 

时间（小时） 年限（年） 

P＜19 恒速/非恒速 任何转速 2250 4 

恒速 ≥3000 2250 4 
19≤P＜37 

恒速/非恒速 任何转速 3750 5 

P≥37 恒速/非恒速 任何转速 6000 7 

 

（3）质保期（warranty） 

根据美国《空气清洁法》和PART 89标准规定，生产企业对其产品应提供相

应的担保期：对于额定功率小于19kW的所有发动机和额定功率小于37kW、额定

转速超过3000转的恒速发动机是1500小时或2年，以先到者为准；对于其它发动

机是3000小时或5年，以先到者为准。如果生产企业对一些部件有较长质保期（收

费或免费），则对这些部件的排放相关保证也应延长该质保期。详细规定见表23。 

表23 质保期规定 

质保期 
功率（kW） 工作特性 额定转速 

时间（小时） 年限（年） 

P＜19 恒速/非恒速 任何转速 1500 2 

恒速 ≥3000 1500 2 
19≤P＜37 

恒速/非恒速 任何转速 

P≥37 恒速/非恒速 任何转速 
3000 5 

 

4.3.6 管理制度[5] 

（1）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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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空气清洁法》section 206 授权给美国 EPA 对新生产发动机进行监督检

查和测试的权利：检验生产企业批量生产产品，以及最终产品是否符合法规；每

个发动机是否正确安装了正确零部件；生产企业的认证测试程序是否正确；使用

寿命期内的发动机是否符合法规限值。因此，监督管理分为 EPA 检查和企业检

查两个部分，以企业自检查为主，EPA 审核资料为辅（不排除 EPA 亲自检查），

通过系列方法保证发动机排放在整个使用寿命期内达标，相关的管理制度在排放

标准中都有明确、详细的论述，方便操作性，强调信息的可追溯性。 

（a） 企业自检查 

企业自检查包括四部分，分别是“确认试验”、“审核过程”、“上产线试验”

和“在用发动机检测”。 

确认试验（Confirmatory Testing）：要求发动机生产企业对新机型（prototype），

进行确认试验，试验结果和信息需报 EPA，并作为认证申请内容。 

审核过程：EPA 可能要求在 EPA 试验室对该新机型进行重复试验。生产企

业应将有关记录保留 8 年时间（包括试验条件）。 

生产线试验（Production-line Testing， PLT）：生产企业应对其下线的发动机

进行排放试验，并将结果运用统计学方法进行生产一致性确认，希望通过早期的

控制手段来检查和修正错误，将排放控制费用最小化。EPA 对进行 PLT 试验的

抽样数量有规定，生产企业应将 PLT 结果报 EPA（每季度前 45 天内），并将相

关记录保留 8 年。若 PLT 试验结果表明某一系族出现超标情况，则暂停该系族

认证证书，EPA 将与生产企业一起检查和调整生产问题，生产企业必须采取补救

措施。恢复认证证书是在 PLT 试验通过后，生产企业提交一份同初次检查时相

同报告和申请恢复生产的报告。 

在用发动机检测：生产企业应对实际使用了一年以上的发动机进行检测，以

确认在有效使用寿命期内发动同是否符合排放标准的要求。相关检测信息需报

EPA。 

（b） 选择性强制检查（Selective Enforcement Auditing，SEA） 

EPA有权对所有发动机和机械生产企业进行选择性强制检查，并通过检查来

核查生产企业申报数据的可信性，检测程序是否符合法规要求等。具体过程可能

为在EPA监督下在同一试验室重复确认试验。SEA检查对象的选取来自生产企业

报EPA的一定时期内产品计划，EPA从中选择。有关SEA检查结果生产企业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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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1年以上时间。 

（2）具有弹性的管理政策 

美国《空气清洁法》1990修正案后重要变化是管理政策的灵活性、实用性和

有效性，逐步成为美国排放法规的特色之一。其基本出发点是从排放总量控制理

念出发，不牺牲环境利益为前提，来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但过于灵活的管

理政策使得管理程序和内容复杂化，同时需要更加严格谨密的监督机制来保证。 

（a） ABT制度 

ABT（平均、存储、交易）制度在标准内容介绍中有过简单描述。其中平均

指一个年型中不同系族之间可以交换信用值；存储指将产生并折扣后的信用值，

可留待将来使用；交易指在不同生产企业间交易信用值。其具体操作方式如下：

企业在进行认证期间，申明其发动机系族的排放限值，即FEL。在型年结束后，

生产企业向EPA提交信用（Credit）报告， 

信用度（Credit）=系族排放限值 × CF × 有效寿命 × 产量 ×10-6； 

其中：CF为瞬态循环转换系数，即NRTC循环功/里程数。 

EPA对生产企业上报的信用报告进行现场ABT审核。 

随着ABT制度的实施，促进了清洁产品更早地进入市场，带来很好的环境收

益，对标准期限通过信用制度进行灵活处理，促进标准实施进程；由于可灵活标

准限值结止时间点，生产企业可以方便规划其生产计划，适度延长重要产品的生

命期，新产品可通过交易信用来冲抵部分开发费用。 

（b） 小批量政策 

对于小批量（Small Entity Flexibility）产品，标准中有明确规定，对其减免

一些检查项目。系族认证也适用于小批量、延长对其的检查时间等。 

4.3.7 基准燃油 

在Tier1和Tier2阶段，EPA没有对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用燃油中的硫含量

做出具体规定，炼油工业中的硫含量最大为0.5%，实际使用过程中硫含量基本在

0.3%。为了Tier3和Tier4阶段柴油机新技术的应用，EPA对燃油中的硫含量做出

了规定，2007年6月开始，非道路用柴油机使用的柴油中硫含量不得超过500ppm，

2010年6月开始，不同功率段非道路用柴油机陆续使用硫含量不得超过15ppm的

柴油。 

4.4 全球统一的非道路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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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标准发展历程 

全球统一的非道路法规是由联合国世界车辆法规协调论坛（UN/WP29）制

定和发布。WP29 于 1998 年 6 月 25 日制订《关于对轮式车辆、可安装和/或用于

轮式车辆的装备和部件制定全球性技术法规的协定》，该协定书简称为《1998

年协定书》，各缔约方以此协定书为法律框架，共同制修订全球统一的汽车技术

法规。 

中国于 2000 年签署该协定书，成为正式缔约方。我国作为《1998 年协定书》

的正式缔约国，享有对全球统一汽车技术法规从立项到审查批准的全过程的投票

表决权利，同时也有义务采用该技术法规，将其引入自身的汽车技术法规体系中。 

全球统一的非道路移动机械（NRMM）排放法规，是第 11 号全球统一技术

法规（Global technical regulation No. 11），于 2009 年 11 月 12 日颁布。该法规

没有制定统一的排放限值要求，也没有统一的实施日期，只规定了排气污染物的

测量方法，该方法直接与欧美第四阶段测量方法的要求相对应。 

4.4.2 适用范围 

该法规适用于净功率不小于 19kW 且不大于 560kW 的农用车、拖拉机和非

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 

4.4.3 试验循环 

该法规的试验循环除了欧盟的八工况、五工况和针对非恒定转速的柴油机瞬

态试验循环外，对于稳态试验的发动机还可以选用快速过渡模式试验（见表 24、

25）。 

表 24 九工况快速过渡模式试验（非恒速发动机可选用） 
试验时间 

状态 
[s] 

转速 扭矩 

1a 稳态 126 怠速（热） 0 
1b 过渡 20 线性过渡 线性过渡 
2a 稳态 159 中间转速 100 
2b 过渡 20 中间转速 线性过渡 
3a 稳态 160 中间转速 50 
3b 过渡 20 中间转速 线性过渡 
4a 稳态 162 中间转速 75 
4b 过渡 20 线性过渡 线性过渡 
5a 稳态 246 额定转速 100 
5b 过渡 20 额定转速 线性过渡 
6a 稳态 164 额定转速 10 
6b 过渡 20 额定转速 线性过渡 
7a 稳态 248 额定转速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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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b 过渡 20 额定转速 线性过渡 
8a 稳态 247 额定转速 50 
8b 过渡 20 线性过渡 线性过渡 
9  稳态 128 怠速（热） 0 

 
表 25 五工况快速过渡模式试验（恒速发动机可选用） 

试验时间 
状态 

[s] 
转速 扭矩 

1a 稳态 53 设定转速 100 
1b 过渡 20 设定转速 线性过渡 
2a 稳态 101 设定转速 10 
2b 过渡 20 设定转速 线性过渡 
3a 稳态 277 设定转速 75 
3b 过渡 20 设定转速 线性过渡 
4a 稳态 339 设定转速 25 
4b 过渡 20 设定转速 线性过渡 
5  稳态 350 设定转速 50 

 

4.4.4 基准燃油 

因为不同国家的燃油技术参数存在不同，GTR No.11 标准中规定了三种可供

选择的基准燃油，分别与欧盟、美国、日本的基准燃油相同，主要燃油参数见表

26。 

表 26  GTR No.11 规定的基准燃油主要参数 

十六烷值 运动黏度 

mm2/s 

多环芳香烃 

m/m 

硫含量 

mg/kg  

 最小  最大  最小  最大  最小  最大  最小  最大 

欧盟 52 54 2.3 3.3 2.0 6.0  10 

美国 40 50 2.0 3.2  35 7 15 

日本 53 60 3.0 4.5  5.0  10 

 

5 国内相关标准 
5.1 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用柴油机排放标准 

《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用柴油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GB19756-2005）适用于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装用的柴油机及其车辆。试验循

环采用 13 工况循环，见表 27。型式核准与生产一致性检查采用不同的限值，见

表 28、29。标准于 2006 年 1 月 1 日实施第 I 阶段，2007 年 1 月 1 日实施第 II

阶段。目前该标准第三阶段正在制定中。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很多的柴油机既可以使用于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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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于非道路机械，例如 1105、1115 等既可以用于三轮汽车也可以用于拖拉机，

485、493 等机型既可以用于低速货车又可以应用于小型的工程机械，农业机械

等。但是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的使用工况与非道路机械有很大的区别，反而更接

近于车用柴油机，同时考虑到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又相对技术落后、技术升级难

度大等特点，我们国家专门制定了 GB19756-2005 这个标准。 

表 27  GB19756-2005 试验循环 

工况号 柴油机试验转速 负荷百分比 L 

1 怠速 −− 

2 中间转速 10  

3 中间转速 25 

4 中间转速 50 

5 中间转速 75 

6 中间转速 100 

7 怠速 −− 

8 额定转速 100 

9 额定转速 75 

10 额定转速 50 

11 额定转速 25 

12 额定转速 10 

13 怠速 −− 

 

表 28  型式核准试验排放限值         单位：g/（kWh） 

实施阶段 一氧化碳 
（CO） 

碳氢化合物 
（HC） 

氮氧化物 
（NOX） 

颗粒物 
（PM） 

第Ⅰ阶段 11.2 2.4 14.4 — 

第Ⅱ阶段 4.5 1.1 8.0 0.61 

 

表 29  生产一致性检查试验排放限值         单位：g/（kWh） 

实施阶段 一氧化碳 
（CO） 

碳氢化合物 
（HC） 

氮氧化物 
（NOX） 

颗粒物 
（PM） 

第Ⅰ阶段 12.3 2.6 15.8 — 

第Ⅱ阶段 4.9 1.23 9.0 0.68 

 

5.2 GB/T8190 系列标准 
GB/T8190 等同采用 ISO8178 标准，ISO8178 标准作为一项国际通用试验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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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为一系列标准，适用范围较宽，并且没有制订排放限值。 

我国质量技术监督局于 1999 年发布的 GB/T8190.1-1999《往复式内燃机  排

放测量 第 1 部分：气体和颗粒物的试验台测量》、GB/T8190.4-1999《往复式内

燃机  排放测量 第 4 部分：不同发动机的试验循环》和 GB/T8190.2-1999《往复

式内燃机 排放测量 第 2 部分：气体和颗粒排放物的现场测量》等标准中的技术

要求，都适用于本标准。2003 年又陆续修订、发布了 GB/T8190 系列的其他标准， 

GB/T8190 系列标准等同采用了 ISO8178 系列标准。2010 年又对 GB/T8190 中

GB/T8190.1-1999 和 GB/T8190.4-1999 进行了修订，分别对应 GB/T8190.1-2010

和 GB/T8190.4-2010 ；同时制定了针对瞬态工况的 GB/T8190.9-2010 和

GB/T8190.10-2010，详细系列标准目录见表 30。 

表 30  GB/T8190 系列标准目录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实施日期

GB/T8190.1-2010 
往复式内燃机 排放测量 第 1 部分：气体和颗粒排放物的

试验台测量 
2011.03.01

GB/T8190.2-1999 
往复式内燃机 排放测量 第 2 部分：气体和颗粒排放物的

现场测量 
2000.03.01

GB/T8190.3-2003 
往复式内燃机 排放测量 第 3 部分： 稳态工况排气烟度的

定义和测量方法 
2003.09.01

GB/T8190.4-2010 
往复式内燃机 排放测量 第 4 部分：不同用途发动机的试

验循环 
2011.03.01

GB/T8190.5-2005 往复式内燃机排放测量第 5 部分：试验燃料 2006.01.01

GB/T8190.6-2006 往复式内燃机 排放测量 第 6 部分：测量结果和试验报告 2007.07.01

GB/T8190.7-2003 往复式内燃机 排放测量 第 7 部分： 发动机系族的确定 2003.09.01

GB/T8190.8-2003 往复式内燃机 排放测量 第 8 部分：发动机系组的确定 2003.09.01

GB/T8190.9-2010 
往复式内燃机 排放测量 第 9 部分：压燃式发动机瞬态工

况排气烟度的试验台测量用试验循环和测试规程 
2011.03.01

GB/T8190.10-2010 
往复式内燃机 排放测量 第 10 部分：压燃式发动机瞬态工

况排气烟度的现场测量用试验循环和测试规程 
2011.03.01

GB/T8190.11-2009 
往复式内燃机 排放测量 第 11 部分：非道路移动机械用发

动机瞬态工况下气体和颗粒排放物的试验台测量 
2009.11.01

 

5.3 中小功率柴油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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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原机械工业部发布了机械行业标准JB8891-1999《中小功率柴油机排

气污染物排放限值》。该标准是按 GB/T 8190.4-1999《往复式内燃机 排放测量 第 

4 部分：不同用途发动机的试验循环》的有关规定，结合目前我国中小功率柴油

机排放水平和控制技术，并参考了车用柴油机的欧I、欧II阶段排放规定而制定的。

标准适用于缸径小于等于160mm的中小功率柴油机，车用发动机除外。该标准的

颁布是我国第一部有关非道路柴油机的排放控制标准，为我国非道路柴油机的发

展起到了引导的作用。 

JB8891-1999没有根据功率段对发动机进行划分，所有机型排放限值都是一

样的。2000年实施第1阶段排放限值，2002年实施第2阶段排放限值。第3阶段的

实施时间一直没有确定，且其第3阶段的排放限值比GB20891-2007《非道路移动

机械用柴油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第II阶段的限值还要宽松。各阶

段排放限值见表31。 

表31  JB8891标准的排放限值 

比排放 g/kWh 
序号 实施日期 

CO HC NOX PM 

1 2000年1月1日 12.3 2.6 15.8 / 

2 2002年1月1日 8.4 2.1 10.8 / 

3 待定 4.9 1.2 9.0 0.7 

 

6 主要修订内容 
6.1 原标准基本情况   
6.1.1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I、II阶

段）》 （GB20891-2007）标准，修改采用了欧盟（EU）指令97/68/EC（截止到

修订版2002/88/EC）《关于协调各成员国采取措施防治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

气态污染物和颗粒物排放的法律》的部分技术内容，于2007年10月1日正式开始

实施。标准适用于非道路移动机械用功率小于560kW的柴油机；在公路上用于载

人（货）的车辆装用的第二台发动机；额定净功率不超过37kW，用于船舶驱动

的，可参考本标准执行。标准分两个阶段实施，实施时间从2007年10月1日实施

第I阶段排放要求，2009年10月1日，实施第II阶段排放要求。试验方法根据柴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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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的不同用途使用ISO8178中不同的试验循环。恒速机使用五工况循环，非恒速

机使用八工况循环，对于小于18kW的非恒速机可以选择使用六工况循环。 

6.1.2 标准实施情况概述 

《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I、II阶

段）》标准发布和生效后，国家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按照标准开始对非道路移动机

械用柴油机进行环保型式核准，对于非道路移动机械的环保管理制度初步建立。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1年6月30日，累计有国内企业93家（约占国内柴油机主

要生产企业的94%），外企26家，进行了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第II阶段的申报

工作，其中，系族1073个，总机型8314个，源机1247个；按发动机技术配置来分，

其中增压机型1283个，约占申报总数的15.4%，增压中冷机型3016个，约占总数

的36.3%，自吸机型4013个，约占总数的48.3%。按照发动机缸数来分，多缸机

7336个，占总数的88.8%，单缸机978个，占总数的11.2％。第一阶段的排放限值

相对宽松，当时的大多数发动机能够达到标准要求；第二阶段的排放限值进一步

加严，使发动机的排放控制技术水平有所提高。 

6.2 增加的术语与定义 
本标准的术语和定义参考了 GB 20891-2007《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排气

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并根据标准需要对部分术语和定义进行了补充。 

有效寿命 Useful life 

由于本标准参考欧美标准增加了耐久性的技术要求，从而引进了有效寿命的

概念，有效寿命即保证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及其排放控制系统（如有）的正

常运转并符合有关气态污染物和颗粒物排放限值，且已在型式核准时给予确认的

使用时间。 

6.3 加严了污染物的排放限值 

本标准主要参考了欧盟指令 2004/26/EC 中的 IIIA 阶段的技术内容， 19kW

以上机型污染物排放限值与欧盟阶段的限值要求相同。对于 19kW 以下机型，欧

洲没有该功率段的排放标准可借鉴，本标准则参考了与美国排放法规 CFR 40 

PART 89 Tier 2阶段限值要求。本标准限值要求与我国第 II阶段限值对比见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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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非道路第 II 和第 III 阶段限制比较 

额定净功率（Pmax） 
（kW） 

CO 
（g/kWh） 

THC 
（g/kWh）

NOx 
（g/kWh）

THC+NOx 
（g/kWh） 

PM 
（g/kWh）

 II III II III II III II III II III 
130≤Pmax≤560 3.5 3.5 1.0 / 6.0 / / 4.0 0.2 0.2 
75≤Pmax＜130 5.0 5.0 1.0 / 6.0 / / 4.0 0.3 0.3 
37≤Pmax＜75 5.0 5.0 1.3 / 7.0 / / 4.7 0.4 0.4 
19≤Pmax＜37 5.5 5.5 1.5 / 8.0 / / 7.5 0.8 0.6 
8≤Pmax＜19 6.6 6.6 / / - / 9.5 7.5 0.8 0.8 

Pmax＜8 8.0 8.0 / / / / 10.5 7.5 1.0 0.8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各功率段污染物的主要变化在 THC+NOx，

THC+NOx 降低幅度约 30%-40%，CO 没有任何变化，PM 只有 19≤Pmax＜37 和

Pmax＜8 功率段有所降低，降低幅度分别为 25%和 20%。 

我国 19kW 以下机型数量巨大，且排放水平低，污染物分担率占到了非道路

用移动机械的 90%以上，需要重点控制。考虑到我国实际情况，针对 19kW 以下

机型，由于欧洲没有该功率段的排放标准可借鉴，第一阶段修改采用了行业标准

JB8891-1999 限值要求，第二阶段参考美国第一阶段（CFR 40 PART 89 中 Tier 1）

的限值要求（见表 33）而制订。本标准制订过程中，对于 19kW 以下柴油机，

继续参考美国排放法规对限值进行加严，即与美国第二阶段（CFR 40 PART 89 

Tier 2）限值要求相同，美国第三阶段没有对该功率段发动机限值进行加严。 

表 33  中、美第 1、2 阶段限值及实施时间比较（功率 19kW 以下发动机） 

 美国 中国 
阶段 Tier 1 Tier 2 第 I 阶段 第 II 阶段 

污染物 NOX THC CO PM NOX THC CO PM NOX THC CO PM NOX THC CO PM

P<8 10.5 8.0 1.0 7.5 8.0 0.8 18.4 12.3 / 10.5 8.0 1.0

8≤P<19 9.5 6.6 0.8 7.5 6.6 0.8 12.9 8.4 / 9.5 6.6 0.8

实施 
时间 2000 2005 2007.10.1 2009.10.1 

 

6.4 增加了耐久性要求 
耐久性要求，是发动机排放标准发展的必然趋势，目前重型柴油车、轻型柴

油车都有耐久性的要求。通过耐久性要求，更好的保证车辆在更长的使用时间内，

发动机的排放状况一直满足相关标准要求，有效避免了由于排放控制部件严重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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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造成排放过高的现象，真正的保护了环境，并能提高企业对自己产品的质量要

求，有利于行业的健康发展。因此，本标准增加了耐久性的要求。 

对于功率大于19kW的发动机，本标准规定的耐久性要求参照欧盟排放指令

2004/26/EC的耐久性要求提出；对于小于19kW以下的发动机的耐久性要求，参

照美国排放法规CFR 40 PART 89的内容提出。详细要求见表34。 

表34  耐久性时间要求 

柴油机功率段 
（kW） 

转速 有效寿命  
（h） 

允许最短试验时间 
（h） 

Pmax≥37 任何转速 8000 2000 

非恒速 

恒速＜3000 
5000 1250 

19≤Pmax＜37 

恒速≥3000 

Pmax＜19 任何转速 
3000 750 

 

每台发动机在设计时，对其使用寿命也作了严格的设计，同时还有其第一次

大修的时间的设定。编制组咨询了国内外大量发动机生产企业，企业认为发动机

经过大修后，发动机的各项性能都可能会发生比较大的变化，各污染物的排放也

可能会发生较大变化。目前，欧盟和美国的耐久性有效寿命的时间要求一致。 

发动机排放耐久性和发动机的使用寿命没有直接的关系，一般来讲，随着发

动机使用时间的加长，各个零部件会磨损或发生故障，排放性能会有一定程度的

恶化。因此，发动机较好的使用寿命是其能够正常工作的基础。为了了解目前国

内发动机的使用寿命情况，以分析发动机排放耐久性的达标可行性，编制组对国

内发动机企业进行了调研，调研情况见表35。通过调研数据，发现国内大多数发

动机的第一次大修时间均大于或等于规定的有效寿命时间。个别机型第一次大修

时间短于我们规定的有效寿命，经与企业技术人员交流，通过改变发动机活塞、

缸套、缸体的材质等，能够提高发动机的强度，延长使用寿命。 

表35 国内部分发动机企业产品使用寿命调研表 

功率段 

划分 
生产企业 机型 

额定功率（kW）

/转速（rpm） 
主要用途 

第一次大修时

间（h） 

A490BPG 36.8/2650 叉车 6000 浙江新柴 

 C490BT 30.9/2400 拖拉机 6000 

19≤P≤37 
（非恒定转

速非单缸

机） 锡柴 4DW91 35/2300 收割机、挖掘机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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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段 

划分 
生产企业 机型 

额定功率（kW）

/转速（rpm） 
主要用途 

第一次大修时

间（h） 

广西玉柴 YC6M 162/2200 50装载机、钻机 15000 

广西玉柴 YC6B 92/2200 
30装载机、压路

机、收割机 
15000 

锡柴 CA6110 119/2200 收割机、挖掘机 8000 

上柴 D9-220 160/2200 装载机 8000 

P＞37kW 

上柴 D6114ZG6B 132/2000 压路机 8000 

慈溪三环 165F 2.67/2600 插秧机 2000-3000 

华源莱动 1115 14.7/2200 拖拉机 4000 

无锡开普 KDP15HE 4/3600 水泵 2000-3000 

P≤37kW 
（恒定转速

及单缸机） 
潍柴华丰 K4102D 33-40/1500-1800 发电机组 3000 

 

6.5 基准燃油的改变 
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第三阶段，排放技术水平基本等同于车用柴油机第

三阶段，它们采用了很多相同的技术，例如高压共轨、电控 EGR 等，这些技术

要求质量更好品质的燃油，例如燃油中杂质、硫含量等都需要大幅降低。 

在我国，非道路柴油机使用的燃油，一般执行的是 GB 252《普通柴油》的

标准， GB252-2011《普通柴油》标准规定了柴油十六烷值不小于 45，2013 年 7

月 1 日前燃油硫含量低于 2000ppm，2013 年 7 月 1 日后硫含量低于 350ppm。从

欧美相应阶段排放标准来看，对燃油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考虑到柴油机排放水

平的进一步提高，参考欧美标准，结合 GB252-2011 标准的相关技术内容确定基

准燃油的主要技术参数，见表 36。 

表 36 基准燃油主要技术参数 

限值 
参数 单位 

最小 最大
试验方法 

十六烷值  46 50 GB/T 386 
20℃下密度 kg/m3 825 840 GB/T 1884 和 GB/T 1885 
多环芳香烃 %m/m 3 6 SH/T 0606 
硫含量 mg/kg — 350 GB/T 380 

 

6.6 带含贵金属材料的后处理系统的要求 
根据欧盟、美国实施同类技术水平排放标准的经验，满足本标准排放控制要

求，技术上仍以机内净化为主，基本不需要加装排放后处理装置。但根据我国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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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发动机排放标准的实施经验，也可能会有使用排放后处理装置的情况。为了确

保企业在批量生产中选用与型式核准时相同的排放后处理装置，本标准参照我国

最新的轻型汽车排放标准的规定，增加了对含贵金属材料的后处理系统进行检测

的要求。 

针对带有后处理系统的柴油机，在型式核准时应按照HJ 509-2009的规定检测

其载体体积及各贵金属含量，测量结果与制造厂申报值的差异均应不超过±

10%。且对后处理系统提出了生产一致性检查的要求，要求从装配线上或批量产

品中随机抽取三套催化转化器，按照HJ 509的规定，对抽取的催化转化器检测其

载体体积及各贵金属含量。 

生产一致性的判定准则： 

——若被测的三套催化转化器的载体体积及各贵金属含量的测量结果均不

低于申报值的0.85倍，且其平均值不低于申报值的0.9倍，则判定催化转化器的生

产一致性检查合格； 

——若被测的三套催化转化器中有任一套的载体体积或某一贵金属含量的

测量结果低于申报值的0.85倍，或其平均值低于申报值的0.9倍，则判定催化转化

器的生产一致性检查不合格。 

6.7 增加了非道路移动机械的要求 
本标准在正文第10条中规定，自2016年1月1日起所有制造、进口和销售的非

道路移动机械不得装用不符合本标准要求的柴油机。该条款的主要目的是考虑到

柴油机停止销售后，非道路移动机械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来生产、销售，因此，给

予非道路移动机械企业一定的时间来消化这部分机械是科学合理的。另外，我国

存在大量进口二手机械，如不加以控制，那这些机械对我国大气环境也将造成严

重的污染，所以，标准规定了对于进口机械的要求，进口的含义，既包括进口的

新机械，也包括二手机械。 

7 本标准与欧美相关标准的差异 
本标准修改采用欧盟97/68/EC修订版2004/26/EC指令IIIA阶段的技术要求和

限值要求，但同时也与欧美相关标准存在一定差异。 

7.1 控制范围的差异 
本标准沿用了原标准的控制范围，与欧盟指令有所不同。2004/26/EC指令控

制范围为19kW-560kW的非道路移动机械用发动机，同时还有轮轨、机车用柴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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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和船用柴油机。美国CFR PART 89控制范围为各个功率段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

油机，包括37kW以下的船机。本标准控制范围为0-560kW的非道路移动机械用

柴油机。 

7.2 实施时间的差异    
本标准修改采用欧盟97/68/EC修订版2004/26/EC指令，其中19kW以上机型与

2004/26/EC中IIIA阶段的限值要求相同，19kW以下机型与EPA CFR PART89 Tier2 

阶段的限值要求相同。考虑到GB252-2011《普通柴油》于2013年7月1日开始全

面实施，全国将供应350ppm的柴油，并结合生产企业的技术准备时间，本标准

实施时间拟定为2014年10月1日。另外，根据《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

规划》（环发[2012]130号），重点区域将先于全国实施本标准，即自2013年12月

31日起，在重点区域销售的非道路移动机械应装用符合本标准要求的柴油机。本

标准与欧美同排放水平标准详细实施时间见表37。 

表37 本标准与欧美同排放水平标准的实施时间对比 

功率段 欧盟 美国 中国 
P＜8 / 2005 

8≤P＜19 / 2005 
19≤P＜37 2004 
37≤P＜75 2008 

75≤P＜130 
2006.01.01 

2007 
130≤P＜225 2006 
225≤P＜450 2006 
450≤P＜560 

2005.07.01 
2006 

2014.10.1 

P≥560 / 2006 / 
 

7.3 测量方法的差异 
本标准试验方法沿用GB20891-2007标准中提供的三种试验循环，与欧盟相比

较，增加了19kW以下非恒定转速柴油机可采用的六工况试验循环。三种试验循

环与美国CFR PART 89的要求相同。 

7.4 与其现行标准限值的差异 
欧盟从2010年1月1日起，分功率段开始实施非道路法规2004/26/EC IIIB阶段

的要求；美国从2008开始实施非道路法规 40CFR PART 1039，标准规定至2014

年为其Tier 3和Tier 4过渡时期；2014年后，开始实施Tier 4限值要求。本标准与

欧洲标准比较见表38，从表中可以看出，欧洲目前实施的IIIB阶段，主要加严了

颗粒物的要求，颗粒物限值较本标准严格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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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8   欧洲现行标准与本标准限值的比较     单位：g/kWh 

国家或地区 功率段划分 CO HC+NOX PM 
欧盟 5.0 4.7 0.025 
中国 

37≤P<56 
5.0 4.7 0.4 

欧盟 5.0 0.19+3.3 0.025 
中国 

56≤P<75 
5.0 4.7 0.4 

欧盟 5.0 0.19+3.3 0.025 
中国 

75≤P<130 
5.0 4.0 0.3 

欧盟 3.5 0.19+2.0 0.025 
中国 

130≤P≤560 
3.5 4.0 0.2 

 

本标准对发动机动率段的划分与欧盟标准一致，与美国现行标准功率段的划

分略有差异，美国现行标准中各功率段发动机的限值如表39所示。其中，从56kW

到560kW功率段的发动机NOx的排放限值为0.4g/kWh，较本标准NOx限值要求严

格90%。 

表39   Tier4 过渡时期排放限值              单位：g/kWh 

功率（kW） 实施日期 CO NMHC NMHC+NOX NOX PM 
P<19 2008 6.6 / 7.5 / 0.40 

19≤P <56 2013 5.0 / 4.7 / 0.030 
56≤P <130 2012-2014 5.0 0.19 / 0.4 0.20 
130≤P ≤560 2011-2014 3.5 0.19 / 0.4 0.20 

P >560 2011-2014 3.5 0.19 / 0.4 0.20 
 

8 实施本标准的环境效益及经济技术分析 
8.1 实施本标准的环境（减排）和社会效益 

本标准生效实施后，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的排气污染物排放水平进一步

降低，单机各污染物减排量约在 20%-30%之间，预计每年非道路移动机械 NOX

将减排 20 万吨左右，颗粒物减排 3 万吨左右。 

标准的实施会使得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技术水平进一步提高，逐步向车

用柴油机靠拢，进一步缩小我国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排放控制体系与欧美的

差距。同时，标准的实施，会引导企业调整产业结构，对产品进行升级换代，使

得产品结构更加合理，推动整个柴油机行业技术进步。同时产品的升级换代，会

带来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的企业进行投资，增加就业岗位，拉动经济增长。 

8.2 燃油可行性分析 

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 III 阶段，排放技术水平基本等同于车用柴油机第

III 阶段，它们采用了很多相同的技术，例如高压共轨、电控 EGR 等，这些技术

要求质量更好品质的燃油。燃油的有效供应是有效实施本标准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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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燃油标准体系，与柴油相关的国家标准见表

40。根据 GB252-2011《普通柴油》标准规定，在 2013 年 7 月 1 日全国开始全面

供应硫含量低于 350ppm的柴油，届时已经具备了满足标准要求的市售燃油条件，

本标准实施具有燃油可行性。 

表 40  我国柴油标准 

 

8.3 发动机技术可行性及成本分析 

从市场调研和部分试验的情况看，要达到本标准制订的第III阶段排放限值，

发动机生产企业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很多机型基本上要淘汰。在济南汽车检测

中心试验室台架上，我们选择了一批能够满足本标准要求的机型和具备满足本标

准潜力的机型进行了大量的摸底试验，下面分别介绍一下各功率段达标发动机的

主要技术及成本。 

8.3.1 对于最大净功率 130≤Pmax≤560kW 的发动机 

对于130≤Pmax≤560kW的发动机，要满足本标准的排放限值要求，需要采用

共轨、单体泵等车用机III阶段的技术，传统的增压或增压中冷技术，已经不能满

足本标准要求。这类机型主要由车用发动机的企业提供，企业已经具有相对成熟

的排放控制技术，技术不存在问题，对达到本标准的要求没有技术难度。虽然柴

油机成本增加2000-5000元/台，约占总成本的10%-15%左右，但该部分机型利润

大，能够在产品销售、产量增加等过程中慢慢消化吸收。 

该功率段共测试了6台不同配置的发动机，从测试的结果看，基于本标准的

排放限值，1#、2#机型都采用了机械泵、增压中冷技术， NOX+THC超标， 3#、

4#、5#、6#机型全部为高压共轨、增压中冷机型，能够满足本标准要求。数据统

计见图8。 

 

燃料名称 标准号 备注 

普通柴油 GB252-2011 

十六烷值≥45、硫含量≤0.2%  
（2013年6月30日前） 
十六烷值≥45、硫含量≤0.035%  
（2013年7月1日开始） 

车用柴油 GB 19147-2009 
修改采用EN 590-1999，2010年1月1日实

施，过渡期到2011年6月30日；硫含量
≤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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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  130≤Pmax≤560kW发动机污染物测试数据 
8.3.2 对于最大净功率 37≤Pmax＜130kW 的发动机 

对于75≤Pmax＜130kW和37≤Pmax＜75kW功率段的发动机，主要为大、中型农

机、叉车、挖掘机等配套，大部分机型采用自吸，个别机型采用增压或增压中冷，

部分出口机型采用涡流室、增压或增压中冷。由于该功率段国内的主要农机企业

努力开拓国外市场，为了满足国外排放标准的要求，发动机企业在排放控制上已

经做了很多投入。 

（1）对自然吸气机型进行改进，采用增压或增压中冷技术。增压器成本增

加约1000元/台。 

（2）部分增压机型排放情况接近标准限值要求的，可以通过调整提前角来

达到要求，所带来的问题是油耗大约增加10%左右。 

（3）对部分增压机型排放情况离限值差距较大的，可以通过采用中冷技术

来解决，由于非道路工程机械发动机工作状况的特殊性，在工作的时候

没有迎面风，所以一般情况下采用水-空中冷器，但水-空中冷器对改变

NOX的排放程度很有限，在有些情况下，非但不能降低排放，反而会稍

微增加NOX的排放量，这时采用强制风冷情况会好一些，但会消耗一部

分发动机功率。水-空中冷器成本约增加1000～2000元/台。 

（4）采用EGR技术，EGR机内净化措施成本约为600～800元/台。 

75≤Pmax＜130kW功率段共测试了5台不同配置的发动机，从测试的结果看，

基于本标准的排放限值，4#机型采用机械泵、增压技术，5#机型采用机械泵、增

压中冷技术，其NOX+THC超标。1#、2#机型采用增压中冷技术，3#机型为增压

中冷、高压共轨技术。测试数据统计见图9。 

37≤Pmax＜75kW功率段共测试了5台不同配置的发动机，从测试的结果看，

基于本标准的排放限值，2#、3#机型为自吸、机械泵，NOX+THC超标，1#机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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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机械泵、增压中冷技术，4#机型采用机械泵、增压技术， 5#机型为自吸、

涡流室。测试数据统计见图10。 

 
 

图9  75≤Pmax＜130kW发动机污染物测试数据 

 

 
图10  37≤Pmax≤75kW发动机污染物测试数据 

8.3.3 对于最大净功率 19≤Pmax＜37kW 的发动机 

对于19≤Pmax＜37kW的发动机，主要为小型工程机械、小型农业机械和小型

拖拉机等配套，GB20891-2007标准在制定的过程中，充分考虑了小功率柴油机

的现状，采用了欧美第I阶段的排放限值，经过近几年的发展，我们已经具有了

大量满足欧美第II阶段限制要求的机型。但该部分机型因为包含部分单缸机，由

于技术应用的问题，满足标准要求难度很大，建议企业该功率段提升为小缸径多

缸柴油机。 

该功率段共测试了7台不同配置的多缸发动机，从普测的结果看，基于本标

准的排放限值，1#、5#、6#、7#为机械泵、直喷机型，其中1#、5#NOX+THC超

标。其余机型都是机械泵、自吸、涡流室。测试数据统计见图11。 

 



 37

 
 

图 11  19≤Pmax≤37kW 发动机污染物测试数据 

8.3.4 对于最大净功率 Pmax＜19kW 的发动机 

对于8≤Pmax＜19kW 和0＜Pmax＜8kW的发动机，该功率段发动机主要是为拖

拉机、场院机械、水泵、空压机和农副产品加工机械配套的单缸发动机。功率段

有部分出口机型，采用卧式、涡流室，高喷油压力、DOC等改进措施，排放情况

较好，能够满足本标准的要求，但成本增加约20%-30%。 

综上分析，我们认为针对各功率段机型，排放控制技术是可行的，成本的增

加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见表39。 

表39  各功率段机型达标技术及成本增加 

机型 采用技术 占整机成本比例 

130≤Pmax≤560kW 共轨，增压中冷、EGR等 10%-15% 

75≤Pmax＜130kW 增压中冷、EGR等 10%左右 

19≤Pmax＜37kW 
提高油泵、油嘴喷油压力、涡流室、增

压中冷等 
10%-15% 

Pmax＜19kW 
重新设计新机型、提高油泵、油嘴喷油

压力、涡流室等 
20%-30% 

 

8.4 测试设备可行性分析 

由于车用和非道路第 I、II 阶段排放标准已经实施多年，环保部定点委托的

各个排放检测机构，如济南汽车检测中心、国家汽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长春）、

国家机动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重庆）、国家机动车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上

海）、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国家汽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襄樊）等都有完善

的排放测量设备，如 560kW 以下的测功机，测量颗粒物的部分流系统和测量气

体排放的系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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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企业不断意识到产品研发的重要性，纷纷加大了对研发设备的投入，

很多的企业都有自己的排放检测设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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